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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与管理规范》按部分发布。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工业园区； 
——第3部分：住宅小区； 
——第4部分：其他区域； 
——第5部分：农业区； 
本部分为标准的第2部分：工业园区。 
本部分由湖州市治水办提出。 
本部分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湖州市治水办。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志荣、周峻、朱虹、姚骏辉、张华岳、姚轶、王浙明、申开丽、钦锋、徐聪、

李涛、林兰、卓明、孙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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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与管理规范 

第 2 部分：工业园区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与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园区创建要求、工业企业创建要求、

验收等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管理、检查和验收。 

非园区内的工业企业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与管理也可参照本部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562.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GB/T 31329 循环冷却水节水技术规范 
GB/T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CJ/T 295 餐饮废水隔油器 
HJ 554 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HJ 580 含油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DB 3305/ T 114.1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与管理规范 第1部分：总则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国家环保局 环监[1996]470号） 

3 术语和定义 

DB 3305/ T 114.1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初期雨水 initial rainfall 

降雨后15 min内的雨水。 

4 园区建设要求 

4.1 工业园区及园区内企业应符合 DB 3305/ T 114.1 要求。 

4.2 应有相互独立的雨水、废污水收集管网系统，且管网布置合理，运行正常。 

4.3 废污水管道应满足防腐、防渗等要求。 

4.4 应厘清完成管网布局、走向等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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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应完成入河排污（水）口整治，规范标识、标牌并登记。 

4.6 配有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污水处理工艺、规模应与园区内企业废水性质、总量相匹配，且能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 
b) 应设置标准化的污水排放口和标识牌； 
c) 安装在线监测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d) 应配备专门的水质监测分析化验室，定期开展进、出的水质监测，形成台账； 
e) 应配有环保机构，管理制度齐全，台账规范完备；台账包括处理设施运行、加药、电耗、维修

记录、污染物浓度等。 

4.7 应对雨水排放口加强巡查和日常监测；涉重污染行业的，雨水排放口宜设置在线监控系统。 

4.8 涉重污染行业的，应设置事故应急池，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应急组织体系，配备应

急救援物资。 

4.9 应建立并实施管网维护长效管理机制，明确责任主体，保障资金、人员、设备等。 

5 工业企业建设要求 

5.1 分流 

5.1.1 应根据废污水性质、浓度、类型等进行分流；分质、分类收集和处理。分流示意图参见附录 A。 

5.1.2 应收集生产中的废油、废液，按管理要求进行处理、处置，不得排入雨水、废污水管道。 

5.1.3 含第一类污染物、氰化物的废水应单独收集、处理。 

5.1.4 工业废污水应与生活、餐饮污水分开处理。 

5.1.5 化工、电镀、造纸、印染、制革、电池等重污染企业应设置厂区初期雨水收集池和事故应急池，

且应符合相关的管理规范要求。 

5.1.6 含油污的初期雨水应设隔油预处理设施。 

5.1.7 未受污染的雨水宜设置单独收集系统，经处理后资源化利用。 

5.2 管网 

5.2.1 各类排水管网应布置合理，走向、分布、标识清晰。 

5.2.2 管网收集系统应在企业边界范围内，不应置于企业边界外。 

5.2.3 化工、电镀企业以及新建造纸、印染、制革等重污染企业工艺废水管线、涉第一类污染物废水管

线应采取架空铺设或明管化；且管网应满足防腐、防渗漏要求。 

5.2.4 废污水管线应无跑冒滴漏。 

5.2.5 雨水收集口、管线宜无明显淤堵，排水通畅。 

5.3 废污水收集和处理 

5.3.1 生活污水应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或经企业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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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餐饮污水应经隔油设施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或经企业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隔

油设施应满足 HJ 554、CJ/T 295 等标准要求。 

5.3.3 含油的废污水应单独进行除油预处理，且应符合 HJ 580 要求。 

5.3.4 含第一类污染物的废水应单独处理，应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达标排放。 

5.3.5 含有生物活性成分的废污水应进行灭活/灭菌预处理。 

5.3.6 含有影响污水处理效果的重金属、高氨氮、高磷、高盐分、高毒害、高热、高浓度难降解废水应

单独配套预处理设施。 

5.3.7 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应符合 GB/T 50050 要求；有条件的，应达到 GB/T 31329 要求。 

5.3.8 设置废污水处理设施的，应确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未设置废污水处理设施的，应建废水收集池，

且确保废污水质水量稳定。 

5.4 排放口设置 

5.4.1 应按《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及相关标准等要求规范设置排污口和标识、标牌。 

5.4.2 排污口应满足现场采样和流量测定的要求。 

5.4.3 标牌设置应符合 GB 15562.1 要求。 

5.4.4 列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清单的企业应按要求建设废水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5.5 日常管理 

5.5.1 餐饮污水隔油设施出水应无可见浮油。 

5.5.2 应定期清掏养护化粪池、餐饮隔油设施、雨水收集池、隔油池等设施，并形成台账。 

5.5.3 应定期检查对雨水、废污水管网；发现淤堵、破(损)坏、跑冒滴漏等现场的，应及时进行修复、

疏通，并形成台账。 

5.5.4 有事故应急池的，应定期检查其是否满足应急需求，形成检查台账。 

5.5.5 有废污水处理设施的，应确保废污水稳定达标排放，并做好废污水处理相关台账。 

5.5.6 有在线监控设施的，应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5.6 特殊行业 

5.6.1 化工 

5.6.1.1 高盐废水、高氨氮废水、含硫废水、高有机溶剂废水、含重金属废水、高含磷废水、高悬浮物

废水、高色度废水、废气处理废水、初期污染雨水、高热废水以及含有特征污染物的特殊废水，须分类

收集、分质预处理。 

5.6.1.2 综合废水处理应设置调节池，并设搅拌系统。 

5.6.1.3 设有事故应急池的，应采取地下式并布置在厂区地势最低处。 

5.6.1.4 设有危化品储罐的，应建有围堰，且满足应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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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5 有循环冷却水、蒸汽发生器及余热锅炉等产生的排污水，应排入污水管网。 

5.6.1.6 雨水排放口排放期间应监测 pH 值、化学需氧量等指标项目，形成监测台账。 

5.6.2 电镀 

5.6.2.1 电镀废水应分质分流、分质处理。可分为含铬废水、含镍废水、含铜废水、含氰废水、前处理

废水、综合废水等进行收集、处理，并应设置相应收集池和调节池。 

5.6.2.2 含第一类污染物废水应单独收集，并在第一类污染物单独预处理达标后可与其他废水混合处

理。 

5.6.2.3 含氰废水应单独收集、处理，严禁与酸性废水混合。 

5.6.2.4 镀金、银等贵金属的漂洗废水应开展在线处理回用，回收贵金属。 

5.6.2.5 废污水收集管道应布设整齐，并按废污水类别进行涂色、标识；且应满足防腐、防渗漏、防堵

塞的要求。 

5.6.2.6 车间内应防腐、防渗、防混，实施干湿分离。 

5.6.2.7 酸罐（桶）室外贮存应防雨淋、防流失、防腐蚀、防渗漏，设置围堰和应急收集池。 

5.6.2.8 各排口应设置标志、标牌。 

5.6.2.9 雨水排放口排放期间应监测 pH 值，形成监测台账。 

5.6.2.10 第一类污染物指标项目每日应至少监测 1 次，形成监测台账。 

5.6.2.11 宜在厂区内设置地下水监测井，定期监测并形成监测台账。 

5.6.3 印染 

5.6.3.1 车间内应防腐、防渗、防混，实施干湿区分离。 

5.6.3.2 应单独收集处理化纤织物碱减量废水，化纤织物高温退浆、煮练废水，印花制网废水。 

5.6.3.3 废污水收集管道应布设整齐，并按废污水类别进行涂色、标识；且应满足防腐、防渗漏、防堵

塞。 

5.6.3.4 硫酸、液碱等储罐应设有围堰，且满足应急要求。 

5.6.4 制革 

5.6.4.1 车间内应防腐、防渗、防混，实施干湿区分离。 

5.6.4.2 废污水应分质分流，可分为铬鞣废水、浸酸废液、浸灰废液、染色废水、综合废水等。 

5.6.4.3 初鞣、复鞣产生的含铬废水应单独收集处理达标后，可与其他废水一并进行处理。 

5.6.4.4 转鼓四周应采取防止铬水混入其他废污水沟槽。 

5.6.4.5 含硫废水、染色废水应单独收集预处理。 

5.6.4.6 综合废水处理应设置调节池，并设搅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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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铅酸蓄电池电池 

5.6.5.1 废污水应进行分质分流，可分为含铅废水和不含铅废水。 

5.6.5.2 含铅废水应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5.6.5.3 生活污水、餐饮污水与生产废污水应分别处理。 

5.6.5.4 厂区内淋浴废水、洗衣废水应作为含铅废水，不得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5.6.5.5 含酸废水产生的，车间地面、废水收集管网应防渗、防漏和防腐。 

5.6.5.6 配酸、存酸场所地面应防渗、防腐。 

5.6.5.7 产生废水的车间内部应设置沉淀池。 

5.6.5.8 应设置应急事故池，且应满足相关管理要求。 

5.6.5.9 含硫酸储罐的，应建有围堰，且应满足应急要求。 

6 验收 

6.1 工业企业应对照“5 工业企业创建要求”及 DB 3305/T 114.1 相关要求，完成自查工作（见附录 F）；

符合要求的，提交建设自查备案表（见附录 B）；并应准备建设台账资料（见附录 C）。 

6.2 园区或属地管理部门应复核备案工业企业，并形成复核台账。 

6.3 园区或属地管理部门应对照“4 工业园区创建要求”完成自查工作，并提交工业园区创建验收申

请表；应准备创建台账资料（见附录 D）。 

6.4 应对照附录 E 要求开展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验收工作；验收合格依据如下： 

a) 现场检查中无一票否决项不达标的； 
b) 评分达到80分及以上的。 

6.5 验收应包括以下内容（但不限于）： 

a) 园区、工业企业台账资料查看、核实； 
b) 园区、工业企业废污水、雨水管网随机抽查（包括窨井、检查视频等）； 
c) 园区污水处理厂、工业企业污水处理站（包括水质、水量、在线设施等）； 
d) 园区、工业企业污水排放口、雨水排放口、标识、管网走向分布等； 
e) 园区内入河排污（水）口； 
f) 工业企业抽查数量不少10家或比例不低于园区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0%； 
g) 涉重污染行业的，重污染行业抽查数量不少于抽查总数的50%；且应覆盖所有的特殊行业； 
h) 园区、工业企业餐饮废水； 
i) 涉第一类污染物废水处理情况； 
j) 重污染行业应急设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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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工业企业分流示意图 

雨水

有无污染
初期雨水收集/预

处理池

有

雨水收集池

无

雨水管网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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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用水

分批次
企业污水处理系统

达标排放

雨水收集处理系统

生活污水

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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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管网

餐饮污水

隔油设施

有

无

含油废水

预处理设施处理

含一类污染物废水

处理设施处理

达到标准要求

实际需求

无

有

其他废水

性质高浓度/高盐等

低浓度废水/一
般

预处理设施处理

污水
收集
处理
系统

事故应急废水应急事故池
分批次

应急废水收集处理

循环冷却水等
清下水

收集池

实
际
需

求

有

无

清净下水收集处理系统

非危险废物

 

图A.1 工业企业雨污、清污、污污分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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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工业企业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自查备案表 

表B.1 建设自查备案表 

企业名称  

联系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传真  

地址  

经纬度  

 

          园区管委会（行业主管部门）： 

 

本单位（公司）根据园区统一部署，组织安排了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工作，

经自查已符合湖州市《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与管理规范》要求，建设台账资料

齐全（上报材料见附件），请予以备案。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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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工业企业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资料清单 

表C.1 工业企业建设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 

1 工业企业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自查备案表 
上报 

2 工业企业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自查表* 

3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自评报告（主要工作内容、成效、成果）或工作总结 

备查 

4 企业污水管网分布走向图（含各类污染物收集、处理、排放等） 

5 企业雨水管网分布走向图 

6 企业中水回用管网走向图（无中水回用的不涉及） 

7 企业清下水管网分布走向图（无清下水的不涉及） 

8 近期监督性监测/自行监测报告/在线设施监测数据等（无工业废水不涉及） 

9 排污许可证复印件或排水许可证复印件 

10 企业污水标准化排放口/入管口及标志牌照片（并附经纬度） 

11 企业雨水排放/入管口及标志牌照片（并附经纬度） 

12 厂区内雨污管网等疏通、修补等改造相关资料（涉及的企业） 

13 厂区雨污分流、污污分流等相关改造资料（涉及的企业） 

14 重污染企业雨水收集、应急池等应急设施及近期雨水监测数据 

注1：*自查表依据“5 工业企业创建要求”中相关要求内容逐一核对，不涉及的请注明。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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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资料清单 

表 D.1  工业园区建设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 

1 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申请验收 

现场检查 

2 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自查表* 

3 工业园区对企业复查清单 

4 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实施方案 

5 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自评估报告 

6 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工作总结 

7 工业企业上报材料汇编 

8 工业园区雨、污水、中水等管网分布走向图 

9 最近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自行监测/监督性监测（无污水处理厂不涉及） 

10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数据年报表（无污水处理厂不涉及） 

11 
园区污水处理厂污水标准化排放口及标志牌照片（并附经纬度，无污水处理厂不

涉及） 

12 园区入河排污（水）口清单、标志牌照片及经纬度 

13 雨/污管网检查、疏通、修补等改造工程相关资料 

14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过程中组织、宣传、建设等环节照片 

15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长效管理制度（责任单位、责任人、资金等，维护、检修、巡

查、疏通等相关制度） 

注1：*自查表依据“4 工业园区创建要求”中相关要求内容逐一核对，不涉及的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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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验收要点检查表 

表 E.1  工业园区验收要点检查表 

项目 内容 评分依据 扣分 

（一）

台账检

查 

一、基础性工作检查（总分 30 分） 

1 台账资料齐全且完整（满分 5 分） 
根据台账资料完整性给分，缺 1 项扣

1 分 
 

2 建设方案情况（满分 5 分） 
对区域问题清单的针对性给分，不强

的扣 1～3 分 
 

3 
问题清单、项目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及建设

工作推进图（四张清单一张图）（满分 5 分） 
缺项扣分，缺 1 项扣 1 分  

4 园区管网排查方案、排查报告（满 15 分） 

未排查的不得分； 

无管网走向图扣 5 分； 

排查问题未及时解决的，每个扣 1 分 

 

（二）

现场检

查 

二、一票否决项（总分 30 分） 

1 现场检查发现相关自查表等台账弄虚作假的 □是 □否  

2 
现场检查发现涉第一类污染物排放企业不达标、分

流不到位、建设不达标的（1 家及以上） 
□是 □否  

3 

现场检查发现非重污染行业分流不到位、排放不达

标、建设不规范的（3 家及以上）（少于 3 家的，

每家扣 10 分） 

不规范的      家  

4 
现场检查发现管网错接、漏接、跑冒滴漏、未收集

完全的（5 处及以上）（少于 5 处的，每处扣 5 分） 
错接、漏接等      处  

三、重点检查项（总分 40 分，每项 1 分，按检查企业、园区打分，合计算分） 

（一）

工业园

区 

1 入河排污（水）口标识、标牌、排水等情况 □是 □否  

2 污水处理厂排污口标识牌* □有 □无  

3 污水处理厂水质检测报告* □有 □无  

4 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运行情况* □正常 □非正常  

（二）

园区企

业 

1 1、雨、污分流情况 □是 □否  

2 
2、污、污分流情况（第一类污染物、特殊废

水） 
□是 □否 

 

3 3、污水处理设施情况 □有 □无  

4 4、污水收集池情况 □有 □无  

5 5、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运行 □不运行  

6 
7、初期雨水收集池、应急池设施情况（重污

染行业） 
□有 □无 

 

7 管线走向、标识情况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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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工业园区验收要点检查表（续） 

项目 内容 评分依据 扣分 

（二）

现场检

查 

（二）

园区企

业 

8 
化工、电镀等含第一类污染物的废水管道明

管、架空情况 
□是 □否 

 

9 排放口标识牌设置 □有 □无  

10 生活污水、餐饮污水预处理情况 □是 □否  

11 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检测报告 □有 □无  

12 管线跑冒滴漏情况 □有 □无  

（三）

附加分 

四、亮点加分项 

1 园区创建过程中获得国家级部门表扬的、宣传的 □是（+15 分） □否（+0 分）  

2 园区创建过程中获得省级部门表扬的、宣传的 □是（+10 分） □否（+0 分）  

3 园区创建过程中获得市级表扬的、表扬的、宣传的 □是（+5 分） □否（+0 分）  

4 
园区创建过程中解决园区实际问题的，且取得良好

成效的 
□是（+10 分） □否（+0 分） 

 

注1：园区不涉及污水处理厂、重污染行业的相关条款不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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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工业企业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自查表 

表 F.1  工业企业建设自查表 

企业名称：  

类型： □重污染行业 □非重污染行业 

□自查人   联系方式  

□起止时间  

自查内容完成情况 

条款编号 主要内容 完成情况 

基本

要求

部分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特殊

要求

部分 

（非

重不

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H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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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铅酸蓄电池电池
	5.6.5.1　 废污水应进行分质分流，可分为含铅废水和不含铅废水。
	5.6.5.2　 含铅废水应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5.6.5.3　 生活污水、餐饮污水与生产废污水应分别处理。
	5.6.5.4　 厂区内淋浴废水、洗衣废水应作为含铅废水，不得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5.6.5.5　 含酸废水产生的，车间地面、废水收集管网应防渗、防漏和防腐。
	5.6.5.6　 配酸、存酸场所地面应防渗、防腐。
	5.6.5.7　 产生废水的车间内部应设置沉淀池。
	5.6.5.8　 应设置应急事故池，且应满足相关管理要求。
	5.6.5.9　 含硫酸储罐的，应建有围堰，且应满足应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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